臺北市立大學運動教育研究所
115學年度第1學期新聘專任教師 寄件檢核總表
	
	編號
	文件說明
	請自行檢核
並勾選☑

	優先考慮之條件
	1
	具備全英文授課能力證明。
	□是 □否

	
	2
	具備二年以上大學或產官領域主管實務經驗。
	□是 □否

	
	3
	大學為體育運動相關科系畢業。
	□是 □否

	
	4
	近三年擔任國科會或教學實踐之計畫主持人。
	□是 □否

	應
備
應
徵
文
件
	1
	新聘專任教師個人資料表。
	□是 □否

	
	2
	新聘專任教師個人資料表已e-mail至nifo0304@utaipei.edu.tw。
	□是 □否

	
	3
	學位證書、成績單及學位論文。
（持國外學歷證件及歷年成績單須經駐外單位驗證，並檢附中文譯本；未經駐外單位驗證者，倘經錄取，應於到任日前補齊駐外單位驗證資料，否則取消錄取資格）。
	□是 □否

	
	4
	已具教育部核發之助理教授(含)以上教師證書者，請檢附教師證書影本1份（毋需檢附成績單及學位論文）。
	□是 □否

	
	
	無助理教授證者
　請繳交：1. 博士論文5本、2. 成績單。
	□是 □否

	
	5
	身份證正反面影本。
（外籍人士若無身分證，請附有效期限之護照影本）
	□是 □否

	
	6
	自傳（含詳細學經歷、專長領域等）。
	□是 □否

	
	7
	可授課科目課程大綱（請附本所徵聘教師公告可授課科目之課程大綱至少3門）。
	□是 □否

	
	8
	著作或專業表現資料
□應徵資料繳交期限之七年內著作目錄及期刊論文代表作全文至少5篇，並符合以下要求：
（1）其中至少3篇為TSSCI、THCI、SCIE、SSCI、EI、A&HCI收錄或具審查機制之學術期刊論文。（包含SCOPUS）
（2）前項論文中3篇皆以第1作者或通訊作者名義發表。
□以主持人身分執行研究、產學或重要計畫資料。
	□是 □否

	
	9
	未來5年學術研究發展的方向及構想。
	□是 □否

	
	10
	其他有利於審查之佐證資料（如專業證照、過去5年獲得之學術榮譽、職涯中之重要成就）。
	□是 □否

	
	11
	擬任（現職）人員在中國大陸設有戶籍、領用中國大陸護照、身分證、定居證或居住證情形具結書（如簡章末2頁，請下載具結另附）。
	□是 □否



應聘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   　　 年　　月　　日
